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年03月12日

	[bookmark: _GoBack]發文字號：工程企字第11501000022號

	根據 政府採購法第34條

	本解釋函上網公告者：企劃處 4科 賴 (先生或小姐)

	

	附件： 工程企字第1150100002號令.pdf、 「政府採購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制度實施要點」規定.pdf、 「政府採購招標文件公開閱覽制度實施要點」附圖.pdf



	說明：
一、為強化財物、勞務採購招標作業之公開透明，藉公開閱覽制度，由閱覽廠商或民眾先檢視招標文件提供意見，使機關有機會於正式招標前澄清或修正招標文件，以減少招標或履約爭議，爰修正本要點第1點至第4點、第8點、第10點及第11點，擴大本要點適用範圍，不限工程採購，並修正本要點名稱。另依實務操作，修正本要點第10點附圖。
二、機關辦理查核金額以上之財物、勞務採購，於本要點修正規定生效前已招標且尚未決標者，自本要點修正規定生效後，如因流標或廢標等因素而重行招標者，應先辦理公開閱覽。為降低此類案件因此延長招標及執行期程之影響，本要點自115年7月1日生效。
三、各機關於本要點發布至生效之緩衝期間辦理查核金額以上之財物及勞務採購，宜參考本要點修正規定辦理招標文件之公開閱覽；本要點修正規定生效後，無論是否已辦理招標，均應依規定辦理。

正本：總統府第三局、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行政院秘書長、立法院秘書長、司法院秘書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秘書長、國家安全局、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各直轄市政府、各直轄市議會、各縣市政府、各縣市議會、各鄉鎮市公所
副本：本會各處室會組、企劃處（網站）(均含附件)
主任委員 陳 金 德






























































